
大 埔 区 议 会  
渔 农 工 商 、 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2 0 1 7 年 第 六 次 会 议  

(修 订 版 )  

 
 大 埔 区 议 会 渔 农 工 商 、 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2 0 1 7 年 第 六 次 会 议 订 于

2 0 1 7 年 11 月 1 0 日 (星 期 五 )上 午 9 时 3 0 分 ， 在 大 埔 乡 事 会 街 8 号 大 埔 综 合 大

楼 4 楼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举 行 。 会 议 议 程 如 下 ﹕  

 
会 议 议 程  

 
 拟 议 讨 论 时 间  

I .   通 过 渔 农 工 商 、 旅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2 0 1 7  
年 9 月 1 5 日 第 五 次 会 议 记 錄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 5 0 / 2 0 1 7 号 )  

 

 2 分 钟  

( 9 : 3 0 – 9 : 3 2 )  

I I .  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报 告 2 0 1 7 年 9 月 至 10 月 为 农

业 提 供 的 协 助 及 影 响 海 产 养 殖 业 的 事 宜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 5 1 / 2 0 1 7 号 及  
AT R  6 0 / 2 0 1 7 号 )  

 

 2 0 分 钟  

( 9 : 3 2 – 9 : 5 2 )  

I I I .   海 事 处 及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报 告 2 0 1 7 年 9 月 至 1 0
月 在 吐 露 港 收 集 得 的 垃 圾 量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 5 2 / 2 0 1 7 号 及  
AT R  5 3 / 2 0 1 7 号 )  
 

 2 0 分 钟  

( 9 : 5 2 – 1 0 : 1 2 )  

IV . 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报 告 2 0 1 7 年 9 月 至 1 0 月 在

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及 拟 于 2 0 1 7 年

11 月 及 1 2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 5 4 / 2 0 1 7 号 )  

 

 2 0 分 钟  

( 1 0 : 1 2 – 1 0 : 3 2 )  

V .  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
—  推 广 及 宣 传 工 作 小 组  

 

 5 分 钟  

( 1 0 : 3 2 – 1 0 : 3 7 )  

V I .  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 5 5 / 2 0 1 7 号 (修 订 版 )及
AT R  5 6 / 2 0 1 7 号 (修 订 版 ) )  

 

 6 0 分 钟  

( 1 0 : 3 7 – 11 : 3 7 )  

V I I .   渔 农 工 商 、 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2 0 1 8 年 会 议

时 间 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 5 7 / 2 0 1 7 号 )  

 
 

 2 分 钟  

( 11 : 3 7 – 11 : 3 9 )  

http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tp/doc/2012_2015/tc/committee_meetings_doc/ATRC/4194/TP_afcitrac_2014_046_TC.pdf
http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tp/doc/2012_2015/tc/committee_meetings_doc/ATRC/4194/TP_afcitrac_2014_046_TC.pdf


V II I .   其 他 事 项  

( i )  成 立 检 讨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工 作 小 组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 5 8 / 2 0 1 7 号 )  

( i i )  第 5 2 届 工 展 会 邀 请 十 八 区 团 体 到 场 表 演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 5 9 / 2 0 1 7 号 )  

( i i i )  立 法 会 议 员 与 大 埔 区 议 会 议 员 举 行 的 会 议

及 午 餐 聚 会 — 拟 议 讨 论 事 宜  

 

 
 

2 0 分 钟  

( 11 : 3 9 – 11 : 5 9 )  
 

IX . 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 2 分 钟  

( 11 : 5 9 – 1 2 : 0 1 )  
 

 
 委 员 如 在 收 到 有 关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的 文 件 后 ， 对 文 件 所 载 的 区 议 会 拨 款 申

请 有 任 何 疑 问 ， 请 最 少 在 会 议 举 行 前 两 天 通 知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， 以 便 秘 书 处 准 备

所 需 资 料 。  
 
 请 携 带 所 有 讨 论 文 件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

